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開會通知
	受文者
	如出席人員
	發

文
	日期
	106年11月30 日

	
	
	
	字號
	高建師會字第 729號

	副本收受者
	如列席人員
	
	
	

	
	
	
	附件
	如備註

	會議名稱
	 第十四屆紀律委員會第三十二會議

	開會時間
	106年12月8日(星期五) 下午4：00

	開會地點
	本會會議室

	主持人
	 陳主委顯測
	連絡人
	 林盈君07-3237248＃14

	出席人員
	陳永棠、蘇隆熙、廖隆基、黃正雄、王漢瑞、陳維哲、張瑞芳、梁志強、曾亮等9位委員

	列席人員
	麥理事長仁華、方副理事長奕傑、黃顧問元亨

	備註
	討論事項：

一、新入會會員初審案。
二、有關理事會交辦本委員與本會法律顧問群磋商，針對本會訂出律師收費標準，作為本會或會員若涉訟委任時之參考乙事，提請討論。 

三、擬刪除建築法第13條有關建築師負連帶責任之規定乙案，提請討論。
四、有關蔡石像建築師申訴「位於高雄市鳯山區府前路5號財產，產權係屬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及第四屆高雄縣辦事處全體會員共有，竟被無產權之高雄縣建築師公會提前標售」乙案，提請討論
                ※ 敬請準時出席 ※　  



理事長：麥仁華
召集人：主任委員 陳顯測 
